
教安全函〔2025〕2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教育系统消防安全

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

等职业学校，委管学校，厅直属实验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》

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全省教育系统今冬明

春重大事故灾害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案》（教安全〔2024〕

408号）《全省教育系统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》（教办安全〔2024〕

365号）要求，坚持以案为鉴，扛牢消防安全政治责任，采取有

力措施，摸全补齐消防安全工作短板，共同筑牢教育系统消防安

全防线。

各地各校要按照要求，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工作台账，明确整

改措施、完成时限和责任人，认真填写《通知》中附件《教育系

统消防安全工作台账》，经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后，于 202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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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 5日将前报送省教育厅，并于首报后至 2月上旬的每周四中

午 12时前更新报送至省教育厅。

联系人：刘琪、赵梓博，0371-69691672

邮 箱：zhaozibo@jyt.henan.gov.cn。

2025年 1月 2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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